陇川县水利局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1）宣传贯彻国家水行政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拟写全县水利工作的政策，组织起草有关规范文件并监督实施。

（2）统一管理全县水资源（含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地热水、地矿泉水）;组织拟订全县水利工作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组织配合编制县境内江河湖库的施治综合规划和流域有关专业并监督实施；组织拟订全县中长期供水计划，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组织有关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的水资源和防洪的报审工作；组织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费征收制度。

（3）按照国家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拟订水资源保护规划并实施监督管理；对各水功能区特别是引水区的水质及水环境进行保护管理，组织报审水域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总量的意见。

（4）组织指导水政监察和水政执法工作；协调并仲裁部门间和乡（镇）间的水事纠纷。

（5）主管全县的水土保持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水土保持规划；审查、申报、审批城乡建设项目中涉及的水土保持方案；组织对水土流失的检测、综合防治并发布公告。

（6）组织编制并负责审查、申报全县小型水利、水电基建项目建议书、可行性报告、初步设计报告；组织水利推广；组织监督实施水利行业技术质量和水利工程的规划、规范。

（7）组织指导全县水域及岸线的管理与保护；组织指导江、河级滩涂的治理和开发利用；会同有关部门办理国际河流和跨县河流的有关事务；组织管理具有控制性的跨乡（镇）的和属县统管的重要水利工程，指导水库大坝的安全监督。

（8）对水利资金的使用进行调节并实施监督；指导水利行业的供水和多种经营工作；研究提出有关水利的价格、信贷、财务等经济调节意见，监督和管理水利行业的国有资产。

（9）主管全县水利、城镇供水和乡（镇）供水工作；组织协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指导农村水利基本建设工作，指导农村水利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10）对全县小水电、城镇供水和乡（镇）供水工作；组织协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指导协调农村电气化和农电体制改革、农网改造及电力扶贫工作。

（11）承担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12）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2017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牢固树立依法理财理念，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坚持全面完整，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坚持有保有压，严控“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保障正常运转、基本公共服务和重点项目支出需要；坚持公开透明，细化预算编制，深化预决算信息公开，推行预算评审论证；坚持讲求绩效，强化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提高预算管理绩效。

三、部门基本情况
编制2017 年部门预算时，在编实有人数 125人，其中：财政全供养在职 60人，退休人员 65人；在编实有车辆 2辆，实有车辆2辆（含抗旱拉水捐赠1辆）。

2017年预计征收非税收入188万元，其中：工业农业水费50万元、水资源费126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12万元。
四、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7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2111.17 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2111.1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97.27万元，项目支出 1413.9万元。

（一）基本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511.88万元

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津贴补贴377.44万元，年终一次性奖12.61万元,事业单位奖励性绩效工资31.83万元。自治州津贴90万元。

核定标准：工资按2016年工资基数和职级晋升文件核算，一次性奖上浮2%。

2、商品和服务支出43.45万元

其中：办公费 40.2万元，退休公用经费 3.25万元。

核定标准：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 0.67万元，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0.05万元。

3、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41.94万元。

其中：离、退休费 98.34万元；住房公积金43.6万元。
核定标准：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65人。

（二）项目支出
1、财政拨款支出：2080502款建房费1.05万元，2130305款非税收入安排电气化项目国有资产收益补助农户32万元，2130305款2015年中央抗旱规划水源工程景罕段治理工程333.13万元，2130310款水土保持补偿费10万元，2130314款2015年特大防汛补助费20万元，2130314款中央特大防汛补助费25万元，2130314款2016年山洪灾害防治项目中央资金5.6万元，2130314款防汛抢险救灾、修复水毁水利设施20万元，2130314款防汛抗旱经费10万元，2130316款王子树乡曼亚河农田水利整村推进项目380.12万元，2130316款2016年省对下转移支付水利专项资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资金30万元，          2130316款2016年省对下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小型农田水利资金30万元，2130331款全县水库运行管理经费357万元，2130331款2016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135万元，2130331款省级下达水资源费、水土保持补偿费安排的对下转移支付资金25万元。  
